华南理工大学办学成果展开放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为保障华南理工大学办学成果展（以下简称“成果展”）的规范运行，激发师生爱校荣校情怀，制订本实施细则。
一、成果展位于图书馆一楼，由大学城校区管委会办公室负责日常管理。
二、开放时间：工作日（周一至周五）上午9:00-12:00、下午14:00-17:00。周末、寒暑假闭馆维护；每年11月校友返校月全周开放；国家法定节假日依申请开放。
三、团队参观须需提前一周填写《华南理工大学办学成果展参观申请表》，经单位领导签字、盖章后将纸质版提交至大学城校区管委会办公室综合科（B1-407办公室），或将扫描件发送至邮箱mlwan@scut.edu.cn。表格下载地址：大学城校区管委会办公室网站“办事指引”栏目。
四、参观期间须严格遵守消防安全与用电安全规定，自觉保持展厅清洁卫生，同时禁止触碰展厅设备与展品，展厅内严禁吸烟或喧哗，禁止在墙面、展板上粘贴、涂写等损坏展厅设施的行为。
五、未满14周岁（含）的青少年须在成年人陪伴下观展，醉酒者、仪容不整者谢绝入内；进入展厅禁止追逐打闹、大声喧哗、攀爬躺卧、随意丢弃杂物等不文明行为。
六、展厅禁止携带食物和有色或碳酸饮料入内，为了满足饮食饮水的需求，周边设有相关服务场所。
七、未尽事宜可联系大学城校区管委会办公室综合科，联系电话：81182835。
八、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由大学城校区管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华南理工大学大学城校区管委会办公室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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